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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 制定了工作职责、 新龙县平安创建进度计划、 区乡 (镇) 平安创建联系点和联系人员ꎻ 同时

从县公安局、 县人民检察院、 县人民法院抽调 ３ 人为 “平安创建办” 工作人员ꎬ 具体负责全县 “平
安创建” 活动的检查、 督促和指导工作ꎮ “平安新龙” 创建工作于 ２００５ 年作出统一规划ꎬ 进行广泛

的宣传发动ꎬ 全面开展平安创建活动ꎮ
２００６ 年深化 “平安新龙” 创建工作ꎬ 制定了 ２００６ 年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及平安创建责任书»ꎬ

五部委 (综治委、 纪委、 组织部、 人事局、 监察局) 之间联系进一步加强ꎬ 加强情况通报和督查工

作ꎬ 将党政领导干部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能力和实绩列入目标考核的重要内容ꎮ ４ 月份ꎬ 政法

部门主要领导任组长派出四个工作组深入全县 ２３ 个区乡 (镇)、 ２０ 余座寺庙及 ８ 个林场开展一次大

规模的 “平安创建宣传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活动”ꎻ 把全县划分成 ５ 个片区ꎬ 成立了由副县级领导干

部任组长ꎬ 公、 检、 法、 司主要领导任副组长ꎬ 有 ３ 名成员和一名联络员的片区创建领导小组ꎬ 并制

定了职责任务ꎬ 形成县创建领导小组督促各片区工作组ꎬ 各片区工作组督促各片区工委ꎬ 各片区工委

督促各乡镇ꎬ 各乡镇督促各村的层层负责制ꎻ 新龙县综治办、 公安局、 交通、 工商、 城建等部门通过

走访调查、 沟通交流等方法ꎬ 在 “两车” (长途客车、 区间车) 商业店铺员、 环卫人员中吸纳了 ４７
名治安信息员ꎻ 开展打击拐卖藏族妇女、 虫草季节犯罪、 打击 “两抢” 犯罪等专项行动ꎮ ９ 月和 １０
月ꎬ 先后两次接受省平安创建工作组的抽查ꎬ 得到了充分的肯定ꎮ

第四节　 维护社会稳定

１９８８ 年ꎬ 对全县 １３２ 名综治人员进行培训ꎮ 在 ８ 个乡开展民间纠纷调处工作ꎬ 针对安全保卫工作

方面存在的问题ꎬ 制定了机关单位安全责任制ꎮ 加强对重点寺庙、 重点人物的控制工作ꎬ 追查新龙林

业局 “新龙县六七月要叛乱” 的政治谣言ꎬ 处理准备倒算 “民改” 成果违法事件ꎮ 掌握社会动态ꎬ
加强对社会舆论的引导ꎬ 控制和消除了 “新龙要暴乱” 的谣源ꎬ 稳定了人心ꎮ

１９９１ 年ꎬ 分别开展甘白路、 甘新路、 新龙县博美、 博孜、 如龙镇治安专项整治ꎮ 加强隐蔽斗争ꎬ
严密掌握敌社情ꎬ 及时为党政领导做好预测报警工作ꎬ 县公安机关共获敌、 社情 ６６ 件 (次)ꎬ 一般

社情信息 １０ 件ꎬ 同时对 ６ 名到县旅游的外国人进行验证登记ꎬ 对违章旅游的 ３ 名外国人作了及时处

理ꎮ 掌握了历年私逃出境 ２１ 人的基本情况ꎮ 对返县 ３ 人作了跟踪调查ꎮ
１９９２—１９９３ 年ꎬ 落实 “维护局势稳定ꎬ 保证经济建设顺利进行ꎬ 正确处理好稳定与发展的关系ꎬ

抓局势的稳定” 重大政治责任ꎮ 一是坚持不懈地反对 “藏独”ꎬ 一如既往地坚持团结、 坚持统一、 旗

帜鲜明地反对分裂、 反对倒退ꎬ 依法严厉打击 “藏独” 分裂活动ꎬ 积极维护祖国统一、 维护民族团

结、 维护藏区稳定ꎮ 二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宗教政策ꎬ 切实加强宗教事务管理ꎮ 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

的管理ꎬ 是宗教工作的重点ꎬ 全面正确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ꎬ 保护信教群众合法权益ꎬ 对利用

宗教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敌对分子要坚决打击ꎬ 积极做好活佛转世工作ꎬ 团结广大信教群众和宗教人

士为稳定多做贡献ꎮ 三是切实加强基层政权建设ꎬ 充分发挥区乡政权机关应有的作用ꎮ
１９９５—１９９６ 年ꎬ 首先是组织力量ꎬ 预防和制止 “藏独” 分裂活动ꎬ 及时侦破现行的 “藏独” 反

革命案件ꎬ 依法予以打击ꎮ 坚决反对倒退复旧活动ꎬ 依法打击封建旧势力抬头ꎬ 捍卫 “民改”、 “四
反” 斗争的成果ꎬ 对 “索赔命价”、 “反攻倒算” 等问题ꎬ 坚决制止、 依法打击ꎮ 其次是全面准确贯

彻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ꎬ 加强对宗教活动的管理ꎬ 防止分裂主义分子利用宗教搞 “藏独” 渗透ꎮ
１９９７ 年ꎬ 针对全县社会治安实际情况ꎬ 集中力量开展 “加强隐蔽战线斗争”、 “专项整治、 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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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破” 两条主线为主要内容的斗争ꎬ 坚持什么犯罪突出就重点打击什么犯罪ꎬ 哪里治安秩序混乱ꎬ
就在哪里开展集中整治ꎬ 切实解决了对群众安全感威胁最大ꎬ 社会反响最强烈的治安问题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全国维护稳定工作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是敌对势力加紧渗透破坏ꎻ 二是疆独、 藏独和

暴力恐怖活动升级ꎻ 三是邪教、 非法宗教蔓延ꎻ 四是企业改制引发的突发事件ꎮ 维护稳定的重点是加

强隐蔽战线工作ꎬ 全力维护社会政治稳定ꎻ 妥善处置各类突发群体性事件ꎬ 全力化解人民内部矛盾ꎻ
深入开展 “严打” 整治ꎬ 全力保持治安形势平稳ꎻ 落实措施ꎬ 深化 “创安” 活动ꎬ 全力加强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基层基础工作ꎮ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 年ꎬ 开展以代号为 “狂飙—Ｂ” 的 “打黑除恶”、 “收枪治爆” 为龙头的社会治安

“严打整治” 斗争ꎬ 依法严厉打击各类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ꎬ 清理政法队伍ꎬ 全面加强政法队伍建设

工作ꎬ 为社会政治稳定提供强有力的保障ꎮ 妥善处置了大盖麦柯金矿 “８􀅰１５” 群体性事件ꎮ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 年ꎬ 高度重视隐蔽战线斗争ꎬ 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的管理ꎬ 贯彻 “严打” 方针ꎬ 以

“狂飙—Ｆ” 为龙头ꎬ 突出重点ꎬ 因地制宜开展整治斗争ꎬ 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ꎬ 积极化解

处理各类群体性事件ꎬ 妥善处理了和平乡与理塘县发生的 “６􀅰１” 事件ꎬ 为全县改革开放和两个文

明建设ꎬ 提供法律保障和良好的社会环境ꎮ
２００４ 年ꎬ 抓 “整体联动防范工程” (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 努力构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防

范体系、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加强基层基础工作)、 加强三项维稳工作 (隐蔽战线斗争、 涉法上

访、 预防和处理邪教)ꎬ 实现 “四个转变” (政法队伍工作作风转变、 治安面貌转变、 各级综治机构

的工作作风转变、 群众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态度转变) 为工作目标ꎬ 切实维护社会稳定ꎮ
２００５ 年ꎬ 一是完善 «新龙县维护稳定工作预案» 和 «新龙县国内安全工作预案»ꎮ 全县各重点部

门建立了工作预案ꎬ ２３ 个区乡镇配备了维稳信息员、 综治信息员ꎮ 开展非法出入境问题专项治理整

顿工作ꎬ 严密防范民族分裂分子的各种渗透活动ꎬ 加强对重点寺庙、 重点人物的监控ꎬ 遏制了非法出

入境人员上升的势头ꎻ 加大对外来人员的管理、 排查和防范工作力度ꎮ 妥善处理了阿良活佛、 多洛活

佛以及色达堪布圆寂后的有关事宜ꎬ 确保了社会政治稳定ꎮ 充实调整了新龙县国家安全领导小组和新

龙县综治委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建设领导小组及办公室ꎬ 建立了工作机制、 落实了重点乡镇及相关工

作ꎬ 开展散居在新龙县境外人员的调查工作ꎬ 在综治宣传月和 “１２􀅰４” 法制宣传日开展 «国家安全

法» 宣传ꎮ 二是坚持十日一报制和开展相关涉法上访工作ꎬ 会同甘孜州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和甘孜

县法院成功处理了 ２００１ 年甘孜县法院判决的余昌兰申请执行涉法上访事件ꎬ 维稳办及时处理和答复

了魏理柏信访事宜ꎻ 开展预防和处理邪教专项整治ꎬ 在全县开展 “崇尚科学、 反对邪教” 宣传活动

和警示教育工作ꎬ 对重点部位、 场所进行明察暗访ꎬ 特别是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１４ 日ꎬ 在 ＣＣＴＶ—４、
ＣＣＴＶ—９ 等卫星频道受到 “法轮功” 邪教组织攻击后ꎬ 及时启动预案ꎬ 加强防范ꎬ 保证了电视节目

安全播出ꎬ 确保了新龙县长期保持 “三无” 记录ꎮ
２００６ 年ꎬ 下发了 «领导干部在维护社会维定工作中失职渎职的责任追究办法»ꎬ 形成 “党委总揽

全局ꎬ 部门单位各司其职、 齐抓共管” 的维护稳定工作格局ꎻ 加强对敏感时期社会政治稳定工作的

预警ꎬ 在春节前境外 “洞柯旺青” 法会召开以后ꎬ 县委和县政府高度重视ꎬ 及时启动紧急预案ꎬ 派

出 １２ 个工作小组深入最基层开展各项防范工作ꎬ 确保了春节和藏历十三期间社会政治稳定ꎻ 对相关

的大型宗教事务建立了商讨联系制度ꎻ 针对州内有些县不明真相的群众焚烧兽皮服饰的现象ꎬ 坚持

“一引两控” 的工作原则ꎬ 积极教育引导群众自觉维护改革开放的成果ꎬ 珍惜已有的物质财富ꎬ 从而

保证了全县未发生焚烧兽皮服饰的现象ꎻ 拟定了全县维护稳定工作预案和涉稳信息报告工作责任制ꎻ
以 “防” 为工作重心ꎬ 在县城加大对境外反动语音电话的追查和对拦截非法电视信号以及对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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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的监控ꎬ 有效防范 “法轮功” 等邪教组织的破坏和渗透ꎬ 使全县长期保持了 “三无” 记录ꎻ 成立

联合工作组对雄龙西乡温布都村与哈咪村历时 ２ 年的矛盾纠纷、 沙堆乡日巴与哈瓦村资源纠纷、 大盖

乡阿吉村与竹青村的资源纠纷、 拉日马乡五队与然西村的资源纠纷等矛盾有效地进行化解ꎮ

第五节　 执法督查

１９９０ 年 ５ 月ꎬ 成立中共新龙县委政法委员会的同时ꎬ 在政法委内设政法工作专门的执法督查工

作机构 “督查督办室”ꎮ 随着法制建设和 “依法治国” 进程ꎬ 为了适应政法工作新龙特点ꎬ “督查督

办室” 更名为 “执法督查督办室”ꎮ (１９９７—２００１ 年ꎬ 为加强对政法队伍建设和政法部门执法行为的

监督ꎬ 政法委一度内设 “队伍建设指导室”ꎬ 与 “执法督查督办室” 开展执法督查督办工作ꎮ)
１９８８—２００６ 年ꎬ 县委政法委执法督查督办室结合政法队伍和政法工作实际ꎬ 切实按照督查督办

工作职能职责ꎬ 加强执法监督工作:
(一) 规章制度建设ꎬ 加强指导政法各部门制定了 «保密制度»、 «党风廉政建设制度»、 «执法

督查督办工作职责»、 «错案追究责任制»、 «政法工作制度» 等规章制度建设ꎮ
(二) 协调工作ꎬ 协调政法各部门对重大刑事案件、 经济案件、 专项工作的侦查、 起诉、 审判处

理工作ꎮ 其中: 重大刑事案件、 经济案件近 ６０ 起、 专项工作 ３０ 起、 审判处理工作 ３０ 起ꎮ
(三) 法制工作ꎬ 加强全县法制建设工作ꎬ 领导实施 “普法” 工作ꎮ
(四) 督办工作ꎬ １９８０—２００６ 年督办各项工作 １５０ 余起ꎮ
(五) 接访工作ꎬ 开展群众接访工作百余次ꎮ 接待群众来信来访ꎬ 协调处理人民群众的重大控告

和申诉ꎬ 协调和督查政法各部门的信访工作 ２００ 余起ꎮ

第五章　 统一战线工作

第一节　 机构与职能

一、 机　 构

中共新龙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简称新龙县委统战部ꎬ 是中共新龙县委员会的一个工作部门ꎬ 负责

民族、 宗教、 民主党派非公有制经济、 对外藏胞工作、 隐蔽战线、 党外干部及代表人士等领域工作ꎮ
县委统战部内设办公室、 统战股、 经济股 (兼)ꎬ 岗位设置有行政公务员 ８ 名 (其中 １ 名县级领导上

划管理)、 行政工勤人员 ２ 名、 事业编制人员 ４ 名ꎮ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ꎬ 中共新龙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与

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合署办公并挂县工商联、 县委反分裂办公室牌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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